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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 

《人大代表列席东城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办法》 

的通知 

 
东常字〔2021〕8 号 

 

区人大常委会各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各街道工作委员会： 

北京市东城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

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对《人大代表列席东城区人大常委会

会议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 

 

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 

2021 年 5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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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代表列席东城区人大常委会 

会议办法 
 

（2000年3月2日北京市东城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

次会议通过  2012年4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 2021年4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第十六届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区人大常委会”）与东城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（以下简

称“代表”）的联系，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，提高区人大常委

会会议审议决策水平，促进代表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监督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届内，区人大常委会至少邀请每一位代表列席一次

区人大常委会会议。可根据需要邀请东城区选出的市人大代表列

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。 

第三条  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代表名单，按会议议题内

容，由各街道人大工作办公室和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提

出，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负责确定。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于

会议举行七日前，将会议通知、会议材料送发列席代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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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代表，应按时出席会议，

在指定区域就座，全程列席会议，自觉遵守会议纪律和国家保密

规定。 

第五条  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代表因故不能参加会议

的，需提前通知所在街道人大工作办公室，由街道人大工作办公

室负责调换并告知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。 

会议期间列席代表临时有特殊情况不能全程列席会议的，应

向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请假。 

第六条  代表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前，应事先做好准备，

根据会议议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选民的意见和建议，

了解相关情况。 

第七条  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代表，有发言权，经会议

主持人准许后，可就会议审议的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发言时间

按会议统一规定执行。发言应紧扣会议议题，实事求是、简明扼

要，在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。 

第八条  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代表对专项工作报告提

出的意见和建议，由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整理后，连同会

议审议意见一并转交有关部门限期研究处理作出答复，并反馈代

表。 

第九条  代表任期内应至少列席一次区人大常委会会议，列

席情况由街道人大工作办公室录入代表网络履职平台。代表列席

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情况，将通过会议通报、代表网络履职平台等

方式进行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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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
